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 9月12日 14:03:25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 9月12日 14:03:25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850,147 5,077,350提 存 登 記 儲 金

689,000 4,707,516 689,000 4,707,516

139,806 909,334

73,482 316,585

139,806 909,334

73,482 316,585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485,551

7,994,530

580,640

174,751

511,266

2,324,523

－

3,652,405

47,099,707

4,045,600

1,830,016

3,947,167

14,940,190

－

485,551

7,994,530

580,640

174,751

511,266

2,324,523

－

3,652,405

47,099,707

4,045,600

1,830,016

3,947,167

14,940,190

－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12,973,549 81,448,520 12,973,549 81,448,520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8月

宜蘭縣徵解地政規費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 9月12日 14:03:52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 9月12日 14:03:52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391,490 2,995,111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 － －

檔實收45876,累計數74818
本月界標實收11530,累計數117240.本月電子

－ －

57,406 192,058

－ －

57,406 192,058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116,242

3,777,273

288,240

43,442

293,934

1,030,072

－

3,156,942

26,772,782

2,393,280

1,542,681

2,656,726

8,086,060

－

116,242

3,777,273

288,240

43,442

293,934

1,030,072

－

3,156,942

26,772,782

2,393,280

1,542,681

2,656,726

8,086,060

－

退還以前年度21382元

退還以前年度2160元

107年度歲入保留款7980元,

員山1320,宜蘭6980,
頭城18920,壯圍14700,縣府27500,礁溪20800,

退還以前年度198050元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5,606,609 44,800,529 5,606,609 44,800,529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8月

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徵解地政規費(續1)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 9月12日 14:04:16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 9月12日 14:04:16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458,657 3,022,279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 － －

電子流通3,126(累計34,484) 其他0(累計0)
本所界樁及鋼釘12,950(累計163,060)；本月

－ －

16,076 197,544

－ －

16,076 197,544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369,309

4,217,257

292,400

131,309

217,332

1,294,451

－

2,082,320

28,132,446

2,306,000

787,936

1,997,094

9,700,202

－

369,309

4,217,257

292,400

131,309

217,332

1,294,451

－

2,082,320

28,132,446

2,306,000

787,936

1,997,094

9,700,202

－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8,018元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1,120元

0;冬山12,820;蘇澳9,800;五結7,880
本所175,992;大同3,480;南澳3,560;三星3,80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161,800元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6,538,134 45,203,542 6,538,134 45,203,542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8月

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徵解地政規費(續2完)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